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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9月 29日讯（记者 次

仁片多）9 月 25 日至 28 日，自治区政

协副主席王亚蔺率“四级”政协委员

及归国藏胞在拉萨市、山南市、林芝

市开展“沿拉林铁路看城乡发展变

化”主题视察活动，并召开座谈会。

政协委员及归国藏胞先后视察

了拉萨市城市发展规划馆、自治区公

共物流仓储配送中心、山南市人民医

院、雅砻人民公园、雅尼湿地、粤林产

业园区等。一路走一路看，大家纷纷

表示，西藏和平解放 70 年来，我区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人民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一

定要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西藏

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认真

履行政协委员职能，时时刻刻以一

名 政 协 委 员 的 高 标 准 严 格 要 求 自

己，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把对人民政

协的崇敬与热爱，化为履职为民的

动力与追求。

自治区政协委员及归国藏胞开展主题视察活动
王亚蔺率队

本报拉萨 9月 29日讯（记者 王

菲）为喜迎即将到来的“十一”国庆

节，29 日下午，由区党委宣传部主办

的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之“舞动

的哈达献给祖国”文艺汇演在自治

区群艺馆成功举办。

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海

洲出席活动，并与近 300 名各族各界

干部群众一同观看演出。

整场演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

内涵丰富、精彩纷呈。开场歌舞《吉

祥欢歌》、女子群舞《四讲四爱》生动

诠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特别是总书记关于西藏工

作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在西藏的成功实践，展示了西藏各族

儿女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心决

心和迈向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良好

精神风貌。男声独唱《我爱你中国》、

诗歌朗诵《我爱我的祖国》、舞蹈《幸

福心声》深情表达了西藏各族人民对

祖国的美好祝福。舞蹈《洗衣歌》《酥

油飘香》等充分展现了西藏各族儿女

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尾

声全体演职人员和现场观众齐声合

唱《歌唱祖国》，把整场演出推向高

潮，深情表达出西藏各族人民对伟大

的党、对伟大的祖国的无比热爱。

文艺汇演共 16 个节目，由区党

委宣传部机关及所属企事业单位推

荐，近 200 名干部职工参演节目，演

出总时长约 100 分钟，充分展现了宣

传战线广大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奋

勇拼搏的精气神。

“舞动的哈达献给祖国”文艺汇演成功举办
汪海洲出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西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

那曲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自2021年11月1日起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确定那曲市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时间的决定

（2021年 9月 29日西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西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废止 2002 年 1

月 20 日西藏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西藏自治

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变通规定》。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西藏自治

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变通规定》的决定
（2021 年 9 月 29 日西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西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决定：

一、对《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

健法〉办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

十条合并修改为：“医疗、保健机构和人员开展遗传病

诊断和产前诊断的，由自治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审批；

开展婚前医学检查、产前筛查，施行助产技术服务、终

止妊娠、结扎手术的，由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审批。”

删除第十八条第三款。

（二）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医疗、保健机构或者

人员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许可，擅自从事婚前医学检

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终止妊娠手术和医学技术

鉴定或者出具有关医学证明的，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

得 5000 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 3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

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5000 元的，并处

5000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将其他条款中的“卫生行政部门”修改为“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

二、对《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自治区成立纪念日、藏历新年、春节升挂国旗的决定》

作出修改

（一）将第二项内容修改为：“自治区成立纪念日、

藏历新年、春节和主要传统民族节日，自治区内的各级

国家机关、各人民团体、各级各类学校以及大型广场、

公园等公共活动场所应当升挂国旗；企业事业组织、村

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民管小

组）、城镇居民院（楼）、小区有条件的应当升挂国旗。”

（二）将第五项内容修改为：“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

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国旗管理有关工作；自治区各

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国旗的制作和销售实

施监督管理；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国

旗的升挂、使用和收回，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旗法》的有关规定，加强监督和管理。”

三、对《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作出修改

（一）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

需要，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以外划出一定

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和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经自治区

人民政府批准，由自治区文物行政部门会同自然资源

行政部门划定并公布；市（地）、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

设控制地带，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由同级文物行政

部门会同自然资源行政部门划定并公布。

“建设控制地带一经公布，应树立界桩，依法保护

和控制。在建设控制地带内修建新的建筑物和构筑

物，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原有风貌。设计方案应

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

意后，报自然资源行政部门审批。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污

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或者高层建筑物、构

筑物，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

的活动；对已经存在的应当限期治理，所需经费由建设

单位自行承担。”

（二）将第三十七条修改为：“禁止国有文物收藏单

位将馆藏文物赠与、出租或者出售给其他单位、个人。”

（三）将第四十二条中的“文物商店应当由国务院

文物行政部门或自治区文物行政部门批准设立”修改

为“文物商店应当由自治区文物行政部门批准设立”。

（四）将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依法设立的拍

卖企业经营文物拍卖的，应当取得自治区文物行政部

门颁发的文物拍卖许可证。”

（五）删除第四十五条第一款中的“文物商店销售

文物”。

（六）将第五十八条修改为：“有下列行为之一，尚

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造

成严重后果的，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资质证书：

“（一）擅自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

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

“（二）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

设工程，其工程设计方案未经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对文

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造成破坏的；

“（三）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的；

“（四）擅自修缮不可移动文物，明显改变文物原状的；

“（五）擅自在原址重建已全部毁坏的不可移动文

物，造成文物破坏的；

“（六）施工单位未取得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擅

自从事文物修缮、迁移、重建的。”

“刻划、涂污或者损坏文物尚不严重的，或者损毁

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的，由公安机关或者文物所在单位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

（七）将第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六十一条中的

“建设”修改为“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将第二十

八条、第二十九条中的“建设行政部门”修改为“住房和

城乡建设行政部门”；将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四十六

条、第六十一条中的“工商”，第四十二条中的“工商行

政管理”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

四、对《西藏自治区道路运输条例》作出修改

（一）将第八条、第九条合并修改为：“从事道路运

输以及相关业务经营的，应当依据国家有关规定，依法

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向交通运

输管理机构申请许可或者进行备案。”

（二）删除第十五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五条。

（三）将第四十七条修改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

校由交通运输管理机构备案管理。”

（四）删除第六十八条中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机

动车性能检测经营的，由交通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

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2倍以

上 6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1

万元的，处 2万元以上 4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对《西藏自治区文化市场管理条例》作出修改

（一）将第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从事游艺娱乐场

所经营的，应当向所在地市（地）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

管部门申请许可。”删除第十二条第二款。

（二）将第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从事文化经营活

动的单位或者个人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相关批准文件、

许可证后，应当在 15日内向所在地县级公安部门备案。”

（三）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营业面积不得低于 20 平方米，计算机单机占地面

积不得低于 2平方米。”

（四）将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中的“中小学校”修改为

“中小学校、幼儿园”。

（五）将第七条第二款中的“卫生”“环保”修改为

“卫生健康”“生态环境”；将第七条第二款、第十一条、

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中的“工商”，第十五条第一款、

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中的“工商行政管理”修改为

“市场监督管理”。

六、对《西藏自治区旅游条例》作出修改

（一）将第四十条第一款修改为：“设立旅行社，应

当依法取得旅游主管部门的许可并办理工商登记。”

（二）删除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中的“领队证”。

七、对《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

进法〉办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四十八条修改为：“设立职业中介机构应

当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后，向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许可。未经依法许可和登记

的，不得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并将第四十八条与第四

十七条调换顺序。

（二）将第五十条修改为：“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

当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申请行政许

可；经许可的，依法办理相应的公司登记。未经许可，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劳务派遣业务。

“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应当与接受以劳务派

遣形式用工的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议；劳务派遣单位

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 2 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按月支付劳动报酬；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

最低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报酬。”

（三）将第七十二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规定，未

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可以处 5万元以下的罚款。

“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违反本办法有关劳务派

遣规定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以每人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

标准处以罚款，对劳务派遣单位，吊销其劳务派遣业务

经营许可证。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删除第七十三条。

八、对《西藏自治区邮政条例》作出修改

（一）将第三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合并修改为：

“（一）擅自停止办理或者限制办理邮政普遍服务业务

和特殊服务业务；”本条其他项的序号作相应调整。

（二）将第六十条修改为：“邮政企业有本条例第三

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由邮政管理机构责

令改正，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2 万

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邮政企业从业人员有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行为，故意延误投递邮件的，由邮政企业给予处分。

“邮政企业、快递企业有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五项

行为的，由价格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的规定处罚。”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办法》《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自治

区成立纪念日、藏历新年、春节升挂国旗的决定》《西藏

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西藏自治区道路运输条例》《西

藏自治区文化市场管理条例》《西藏自治区旅游条例》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办法》

《西藏自治区邮政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后，重

新公布。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西藏自治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办法》等八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2021年 9月 29日西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西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

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2020 年本级财

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 2020年度本

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

报告》。会议同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

决定批准 2020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

西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听取和

审议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本

级 2021 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

报告》。会议同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

决定批准自治区本级 2021 年财政预算

调整方案。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批准 2020年西藏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

（2021 年 9 月 29 日西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2021〕12号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确定那曲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时间的决定，已

由西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

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 9月 29日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2021〕9号

《西藏自治区法治宣传教育条

例》已由西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通过，现予

公布，自 2021年 12月 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

2021年 9月 29日

〔2021〕10号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母婴保健法〉办法》等八件地方性法规的

决定，已由西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21年 9月

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 9月 29日

〔2021〕11号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废止《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收养法〉的变通规定》的决定，已由

西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 9月 29日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自治区本级 2021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2021 年 9 月 29 日西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本报拉萨 9月 29日讯（记者 张

宇）9 月 23 日至 30 日，拉萨市委讲师

团、拉萨市司法局组织市级宣讲团

成 员 和 专 业 律 师 分 赴 拉 萨 市 各 县

（区）、功能园区、街道办、村（居）、寺

庙、企业、学校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西藏重要讲话精神暨习

近平法治思想示范宣讲活动，让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入 脑 入

心、落细落实。

据了解，示范宣讲以报告会和

现场互动方式进行，紧紧围绕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重

要讲话精神这一核心主题，重点宣

讲 了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视 察 西 藏 的 背

景、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同时，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深入实施“依法治市”

战略，推动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示范宣讲还重点宣讲了民法典

一系列新规定新概念新精神；系统

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的核心内容。

拉萨市开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重要讲话精神宣讲活动

本报拉萨 9月 29日讯（记者 杨

小娟）29 日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

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区全

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以来取得

的阶段性成果及相关情况。发言人

表示，全区透明、留痕、合法的执法

方式使各级执法机关的执法形象和

执法公信力得到全面提升。

发布会上，自治区司法厅党委委

员、副厅长张宏发重点介绍了《西藏自

治区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执法

全过程记录制度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

核制度实施方案》出台的背景意义、指

导思想、目标任务、主要措施等内容。

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全面推行是

贯彻落实“四个赋予、一个有利于”

要求的重要平台，是全面依法治藏、

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进程

的重要举措，对于进一步促进严格

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切实保障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

政府公信力，营造更加公开透明、规

范有序、公平高效的法治环境，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西藏，行政执法工作既是法

治建设工作，也是一项凝聚人心的

政治工作，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

定，事关维护经济社会秩序，事关营

造良好法治和营商环境。”张宏发介

绍，除了完成国家要求的规定动作

外，我区结合实际进行早安排早部

署早推行，努力强化顶层设计，构建

起“1+2+3+4+5”推行体系，做到了

要求高、要素全、责任实、步骤清。

我区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取得阶段性成果

执 法 更 规 范 公 信 力 全 面 提 升

一直以来，西藏大学将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作为学生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按照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原则，积极创造各族师生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

条件，促进各族师生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

植心灵深处。

图为西藏大学旅游与外语学院的学生在宿舍内学习藏语。

本报记者 洛桑 本报见习记者 王敏 旦增兰泽 摄


